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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

● 智慧局AEP 3月份統計資料簡表

　 表一：103年1-3月加速審查申請案申請人國別統計

　 依月份統計：

申請時間

本國
本國
合計

外國
外國
合計

總計事由
1
事由

2
事由

3
事由

4
事由

1
事由

2
事由

3
事由

4

103年01月 7 2 7 6 22 29 2 0 0 31 53
103年02月 15 3 12 1 31 15 1 0 0 16 47
103年03月 20 2 8 3 33 23 1 2 0 26 59
總計 42 7 27 10 86 67 4 2 0 73 159

*註：包含3件不適格（事由1）。

依申請人國別統計：

申請人國別 事由1 事由2 事由3 事由4 總計

中華民國（TW） 42 7 27 10 86
日本（JP） 29 0 0 0 29
美國（US） 18 1 0 0 19
南韓（KR） 4 0 0 0 4
瑞典（SE） 0 2 1 0 3
德國（DE） 3 0 0 0 3
法國（FR） 1 1 0 0 2
新加坡（SG） 2 0 0 0 2

英屬維爾京群島（VG） 1 0 0 0 1
加拿大（CA） 1 0 0 0 1
香港（HK） 0 0 1 0 1
奧地利（AT） 1 0 0 0 1
百慕達（BM） 1 0 0 0 1
義大利（IT） 1 0 0 0 1
西班牙（ES) 1 0 0 0 1
盧森堡（LU) 1 0 0 0 1
巴拿馬（PA) 1 0 0 0 1
以色列（IL) 1 0 0 0 1
英國（GB) 1 0 0 0 1
總計 109 11 29 10 14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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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：加速審查申請案之首次回覆（審查意見或審定）平均時間

申請事由
加速審查案件
申請時間

首次審查回覆
平均時間（天）

事由1 至103年3月底 73.7

事由2 至103年3月底 79.1

事由3 至103年3月底 143.2
註：事由1係自98年1月至103年3月底，事由2、3係自99年1月至103年3月底。

表三：主張之對應案國別統計（103年1-3月）

國別 事由1 事由2 總計 百分比

美國（US) 71 10 81 64.29%

日本（JP) 19 0 19 15.08%

中國大陸（CN) 6 0 6 4.76%

歐洲專利局（EP) 5 1 6 4.76%

南韓（KR) 4 0 4 3.17%

新加坡（SG) 3 0 3 2.38%

澳大利亞（AU) 3 0 3 2.38%

加拿大（CA) 1 0 1 0.79%

紐西蘭（NZ) 1 0 1 0.79%

英國（GB) 1 0 1 0.79%

德國（DE) 1 0 1 0.79%

總計 115 11 126 100.00%

註：其中有5件加速審查申請引用複數對應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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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

●　 公告專利電子申請表單格式得使用電子或紙本方式送件，並自即日起生效。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3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智專字第10312101500號

主旨： 公告專利電子申請表單格式得使用電子或紙本方式送件，並自即

日起生效。

依據：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。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 為便利申請人申請專利或辦理專利相關申請事項，自即日起受理

申請人以專利電子申請表單格式編輯之各項申請文件以電子方式送

件，或列印成紙本後以臨櫃或郵寄方式送件。

二、 旨揭申請文件以紙本送件時，除應依電子申請文件填表須知規定辦

理外，尚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
（一） 申請人或代理人應於申請書之申請人或代理人欄位空白處簽

名或蓋章，並應檢附基本資料表，俾利相關資料建檔。

（二） 申請書之附送書件欄位，無須載明檔案名稱，惟應載明所附

送書件之名稱及份數。如為新申請案者，其摘要、說明書、

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，於發明專利申請案須各備3份；於新型

及設計專利申請案，須各備2份，並載明所附送書件之份數。

其他專利相關申請事項應檢附書件之份數，請至智慧局網頁

「首頁 > 專利> 專利申請相關資訊 > 新版專利申請表格暨申

請須知」，詳參各項紙本申請須知。

（三） 依紙本方式提出專利申請者，該專利申請案即非以電子方式

提出，無專利規費收費辦法第2條第4項規定減收申請規費新

臺幣600元之適用。

http://www.tipo.gov.tw/ct.asp?xItem=514373&ctNode=7127&mp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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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

●　 公告商標電子申請表單格式得使用電子或紙本方式送件，並自即日起生效。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3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智商字第10315000440號

主旨： 公告商標電子申請表單格式得使用電子或紙本方式送件，並自即

日起生效。

依據：商標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 為便利申請人申請商標或辦理商標相關申請事務，自即日起受理

申請人以商標電子申請表單格式編輯之各項申請文件以電子方式送

件，或列印成紙本後以臨櫃或郵寄方式送件。 

二、 旨揭申請文件以紙本送件時，除應依電子申請文件填表須知規定辦

理外，尚應注意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 申請人或代理人應於申請書之申請人或代理人欄位空白處簽

名或蓋章，並應檢附基本資料表，俾利申請相關資料建檔。 

（二） 申請書之附件欄位，無須載明檔案名稱，惟應載明附件之名

稱及份數。如為商標註冊申請書者，另應檢附商標圖樣浮貼

一式5張；於註冊申請案分割申請書，另須檢附分割申請書副

本及分割後之商標註冊申請書，並載明份數。其他商標相關

申請事項應檢送附件之份數，請至智慧局網頁「首頁 > 商標 

> 商標申請相關資訊 > 商標申請表格暨申請須知」，詳參各

項紙本申請須知。 

（三） 依紙本方式提出申請商標註冊者，該申請商標註冊案即非以

電子方式提出，無商標規費收費標準第2條第2項規定減收規

費之適用。

http://www.tipo.gov.tw/ct.asp?xItem=514372&ctNode=7127&mp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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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

●　 103年度「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」系列宣導說明會已經開始受理各界報

名，歡迎有需求之機關團體踴躍報名參加

 為加強工商企業界、政府機關、國營事業、各級學校與一般社會大眾對

智慧財產權的認識（包含專利、商標、著作權），本局持續結合智慧財

產領域之專家學者，組成「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」，歡迎各界免費報

名並自行選擇智慧財產權議題、授課日期／時間（至少2小時)、地點及

聽講人數（至少30人，中小企業至少20人)，報名請洽社團法人中華民

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，電話：02-23660812轉分機311白小姐或E-mail: 

meng_ting @nasme.org.tw或傳真：02-23672005。

●　 103年度「營業場所著作權宣導說明會」歡迎各界踴躍報名參加

 為增進廣播、電視、便利商店、百貨公司、賣場、小店家等相關業者

瞭解營業場所著作權規範及公開場所播放音樂涉及的授權利用機制，

本局本年度舉辦「營業場所著作權宣導說明會」2場次，歡迎各界踴躍

報名參加。報名請洽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，電話：02-

23660812轉分機225任小姐或E-mail: judy_jen @nasme.org.tw或傳真：

02-23672005。

※103年度「營業場所著作權宣導說明會」場次：

場次 日 期 時 間 地點

1 5/21
（星期三） PM 13：30

|
PM 16：30

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多媒體教室
（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，近
辛亥路與復興南路口）

2 7/25
（星期五）

經濟部南區聯合服務中心
（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36號9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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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　 103年度「網路著作權宣導說明會」歡迎各界踴躍報名參加

 為增進各界瞭解網路著作權規範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特別舉辦本項說明

會，解說在社群網站、從事網路拍賣或使用他人之影音圖像等資料應注

意之著作權問題，本局本年度舉辦「網路著作權宣導說明會」2場次歡迎

有興趣之民眾踴躍報名參加。報名請洽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

總會，電話：02-23660812轉分機225任小姐或E-mail: judy_jen @nasme.

org.tw或傳真：02-23672005。

※103年度「網路著作權宣導說明會」場次：

場次 日 期 時 間 地點

1 5/27
(星期二) PM 13：30

|
PM 16：30

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多媒體教室
（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，近
辛亥路與復興南路口）

2 7/17
（星期四)

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中服務處
（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503號7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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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北服務處
103年5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

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

5/02（五）09:30-11:30 專   利 白大尹

5/02（五）14:30-16:30 專   利 陳群顯

5/05（一）09:30-11:30 商   標 徐雅蘭

5/05（一）14:30-16:30 專   利 陳逸南

5/06（二）09:30-11:30 專   利 金烽琦

5/07（三）09:30-11:30 專   利 陳昭誠

5/08（四）09:30-11:30 專   利 丁國隆

5/09（五）09:30-11:30 專   利 陳晃顥

5/12（一）09:30-11:30 商   標 羅逸梅

5/13（二）09:30-11:30 專   利 林存仁

5/13（二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鄭振田

5/14（三）14:30-16:30 專   利 陳翠華

5/15（四）09:30-11:30 專   利 宿希成

5/16（五）09:30-11:30 專利、商標 鄭憲存

5/19（一）09:30-11:30 商   標 高尹文

5/20（二）14:30-16:30 專   利 卞宏邦

5/21（三）09:30-11:30 專   利 閻啟泰

5/22（四）09:30-11:30 專   利 王明昌

5/23（五）09:30-11:30 專   利 彭秀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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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/26（一）09:30-11:30 商   標 許議文

5/27（二）14:30-16:30 專   利 張仲謙

5/28（三）09:30-11:30 專   利 祁明輝

5/29（四）09:30-11:30 專   利 甘克迪

5/30（五）09:30-11:30 專   利 王彥評

註：1. 本輪值表僅適用於本局台北局址，服務處地點（106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2
段185號3樓）

　　2. 欲洽詢表列之代理人，亦可直撥電話（02）2738-0007轉分機3063洽詢（請
於服務時段內撥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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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中服務處
103年5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

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

05/06（二）14：30─16：30 商標、專利 周皇志

05/07（三）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朱世仁

05/08（四）14：30─16：30 商標 陳建業

05/09（五）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郭夔忠

05/14（三）14：30─16：30 商標 陳逸芳

05/15（四）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陳鶴銘

05/16（五）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施文銓

05/21（三）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吳宏亮

05/22（四）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趙嘉文

05/23（五）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趙元寧

05/28（三）14：30─16：30 專利、商標 韓瑞杰

05/29（四）14：30─16：30 商標 周于舜

05/30（五）14：30─16：30 專利、商標 顏永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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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
103年5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

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

5/05（一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趙正雄

5/06（二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陳明財

5/07（三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楊家復

5/08（四）14:30-16:30 專  利 賴建良

5/09（五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李彥樑

5/12（一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郭同利

5/13（二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李德安

5/14（三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楊欽堯

5/15（四）14:30-16:30 商  標 劉建萬

5/16（五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戴世杰

5/19（一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李榮貴

5/20（二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王增光

5/21（三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林進福

5/22（四）14:30-16:30 商  標 喬琍琍

5/23（五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洪俊傑

5/26（一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盧宗輝

5/27（二）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黃茂明


